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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府发〔2023〕15号

乐至县人民政府

关于乐至县乡村水务试点三年实施方案

（2022—2024年）的批复

乐至县水务局：

你局上报的《乐至县乡村水务试点三年实施方案（2022—
2024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方案内

容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（一）主要目标

2022 年度：完成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1处，其中管网延伸

工程本年度完成工程 30%，改扩建规模化供水工程 1处，受益

人口 1.83万人，新增规模化工程覆盖人口 0.1万人；农村自来

水普及率 89.5%；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 65%；集

中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达标水平比例 100%；集中供水工程水

费收取率 98%；水质合格率 96%；问题投诉率小于 0.001%。

2023 年度：完成两座新建供水站工程 50%，其中管网延

伸工程续建 38%；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0%；规模化供水工程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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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农村人口比例 73%；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达标水平比例

100%；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取率 98.5%；水质合格率 97%；

问题投诉率小于 0.001%。

2024 年度：完成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6处，其中管网延伸

工程 1处，新建规模化供水工程 2处，改扩建规模化供水工程 3
处，受益人口 22.1万人，新增规模化工程覆盖人口 4.87万人；

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1%；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

81%；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达标水平比例 100%；集中供

水工程水费收取率 99%；水质合格率 98%；问题投诉率小于

0.001%。

（二）协同目标

以乡村水务为突破口，协同推进水库及渠系、农业灌溉、水

美新村等版块建设。2022年完成 6处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，

完成 1处中型灌区建设，创建 2个水美新村；2023年创建 2
个水美新村；2024年创建 2个水美新村；全面完成现有病险水

库除险加固等建设任务，实现中型水库标准化管理、推行小型水

库专业化管护模式，切实做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，积

极推进水美新村、水利风景区创建。

二、项目管理

乡村水务作为“十四五”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领

域，水利项目工作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。合理划分事权，落实

目标任务，加强督查考核，做到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投入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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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增强大

局意识和服务意识，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大力推进乡村水务工

程建设发展。

三、资金管理

一是加强项目策划和规划，力争乐至县棉花沟水库除险加固

工程等项目纳入国家和省重点水利项目计划，争取资金补助；二

是加大地方财政统筹使用力度，盘活存量资金，积极争取地方政

府债券和水利基金；三是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规划纲

要实施项目的应用，引导社会资本、民间资本投入，积极争取政

策性银行贷款；四是本实施方案资金由中央财政资金、省级财政

资金和社会资本方资金组成。实行专项专款制度，杜绝因资金筹

措不齐、时间滞后导致项目无法落地等情况发生。

四、绩效考评

乡村水务试点工作推进绩效考评方式、方法参照《四川省财

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＜四川省省级财政乡村水务发展专

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川财建〔2022〕214号）执

行。

此复。

乐至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3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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